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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保函事项提供反担保及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经营需要，近日，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防务”或“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津重工”） 出具《公司保函》、为大津

重工委外开具保函事项提供反担保，及为大津重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1、鉴于大津重工承接了一艘 40,400吨散货船建造项目，公司拟为大津重工就上述订单的

第一期分期付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不超过 711.52万元（以

2025年 9月 26日汇率折算，实际担保金额将以担保发生时汇率进行折算），并出具《公司保

函》。

2、大津重工与扬中市扬航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航物资”）签署了 1艘 40,400DWT

散货船项目建造合同及对应的《船舶出口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一”），公司拟为大

津重工就上述主合同一涉及保函事项向扬航物资提供合计不超过 1,487.5万美元的反担保，预

计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10,583.86万元（以 2025年 9月 26日汇率折算，实际担保金额将

以担保发生时汇率进行折算），并与扬航物资签署了《担保（保证）合同》。该反担保生效情

况将根据实际保函生效日逐笔生效。

3、大津重工与扬州市扬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船进出口”）、江苏新扬

子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扬子”）签署了 6艘 6,600吨多用途干货船建造合同及对应的

相关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二”），公司拟为大津重工就上述主合同二涉及保函事项向扬船

进出口、新扬子提供合计不超过 3,881.4 万美元的反担保，预计担保总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27,616.94万元（以 2025年 9月 26日汇率折算，实际担保金额将以担保发生时汇率进行折算），

并与扬船进出口、新扬子签署了《担保（保证）合同》。该反担保生效情况将根据实际保函生

效日逐笔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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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津重工拟以部分机器设备作为租赁标的物，与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云城”）开展售后回租融资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2,3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8个

月。公司将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所产生的租金总额（含租息）共计 2,420.11万元提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5、公司将为大津重工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不超过（含）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并

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具体担保期限、范围等以《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准，具体融资

租赁业务如下：（1）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3日为大津重工与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通恒信”）开展的售后回租融资业务所产生的租金总额（含租息）共计

5,995.80万元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月 14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业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8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售后回租融资业务所产生的租金总额（含租息）剩余

1,997.69 万元尚未到期。（2）大津重工拟以部分机器设备作为租赁标的物，与海通恒信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租金金额为人民币 5,983.8万元，期限不超过 18个月。因此，本次融资租赁业

务金额包括上述售后回租融资业务余额人民币 1,997.69 万元以及上述融资租赁业务租金金额

人民币 5,983.8万元所产生的租金总额（含租息）。

（二）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

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并已提交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 2025年 8月 2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并已提交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会议同意公司及下属各子（孙）公司 2025

年度可使用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46亿元，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在不超过 46亿元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总担保额度的前提下，均可根据公司及下属各子（孙）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包

括但不限于列表主体），调剂使用担保额度，并签署相关业务合同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担保

期限为自该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5 年 4月 26 日、2025 年 8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 2025 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公告》、

《关于增加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071）。公司此次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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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 12月 24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扬中市西来桥镇北胜村 606号

法定代表人：占金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船舶、节能环保设备、钢结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制造；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船舶工程设计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港口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技术服务；船舶设备及配件研发、制造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商

务信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机电设备销售；货运港口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船舶修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船舶和海洋工程研究开发和设计建造等

股权结构：天海防务持有其 100%股份

与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孙）公司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77,692.38 346,609.24
负债总额 258,342.01 242,958.22
其中：银行贷款 28,474.47 24,640.37

流动负债 256,645.75 240,422.8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净资产 119,350.37 103,651.01

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 1-6月（未经审计）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69,980.06 337,245.87
净利润 15,475.50 21,834.04

注：上述数据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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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号 1《公司保函》主要内容

受益人：EOS Shipping and Trading Ltd. or their Nominee（以上统称为“你方”或“买方”）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我方）

被担保方：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卖方）

1、保函金额及内容：我方特此不可撤销地担保你方在该船交船前在合同项下可能已经支

付给卖方且卖方已经收到的合同价的第一期分期付款的金额 100万美元的退款。

一旦根据合同条款规定，我方收到你方真实的索款要求：申明上述第一期款或其一部分在

你取消合同后卖方应归还给你方，且卖方未能归还，并随附你方书面取消合同的通知以及向卖

方发出的已经支付的第一期分期付款的索要退款申明，我方将在 30 天内支付你方应归还给你

方的最多为上述合同价的第一期分期付款的金额，如果(i)你方根据合同第 8章 3(a)或第 12章

2(b)条款规定终止合同，则我方无需支付利息，如果(ii)你方是根据合同第 3章 1(c)，2(c)，3(c)

和 4(c)条款规定终止合同，则我方还将支付按年息 3%自卖方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账户收到

第一期款至我方退款之日止计算的利息。

但是，如果你方和卖方就(i)卖方是否有义务归还该你方已经支付且卖方已经收到的第一期

分期付款或其一部分的金额，且(ii)你方是否有权利从我方处要求退款产生争议，且该争议已

经根据合同第 13章提交仲裁，则除非该仲裁决议或最终法庭裁决或双方达成友好协商命令卖

方需归还且卖方未能履约该最终仲裁决议或法庭裁决或友好协商，否则我方没有义务退款给你。

2、保函生效：本保函自卖方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账户从你方处实际收到第一期分期付

款生效而生效。总计生效金额与你方实际支付且卖方上述账户实际收到的金额一致。但是，本

保函的总金额无论如何不超过卖方实际收到的第一期分期付款以及上述描述的支付利息计算

的金额和不支付利息的情况。

3、保函期限：本保函将一直有效，直至(a)合同第二章 6(b)规定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分期付

款已经通过 SWIFT提交给你方；或(b)该船已经被交付给你方，并以你方和卖方签署的交接船

议定书为证明；或(c)卖方或我方已将本保函下的担保分期付款全额退还；或(d)卖方根据和合

同条款规定合法终止本合同；或(e)直至 2027年 1月 31日，以早到为准（以下简称“截止日”）。

一旦到了截止日，本保函将自动并立即失效和无效。

（二）序号 2《担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反担保保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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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扬中市扬航物资有限公司（债权人，保函出具方）

被担保方：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债务人）

1、反担保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反担保保证期间：任一主合同项下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任一债务、义务和责任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以日期靠后者为准）起 2年。任一主合同或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任一债务、

义务和责任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最终履行期限之日起 2年。

3、反担保保证范围及保证金额：

3.1若以下保函发生船东索赔，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需退还船东的进度款及其应承担的

赔偿款、利息、违约金：

a. 1艘 40,400DWT散货船保函总金额壹仟肆佰捌拾柒万伍仟美元【14,875,000.00美元】，

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与乙方及船东的出口合同如下：出口合同号：DJ2024JY-60；对应的船

体编号：DJHC6401。该担保金额按照实际生效的保函额度履行（目前均未生效），大节点计

划如下（仅供参考），按照实际保函生效日为准：

船体号 项目名
第一期款 开工 上船台 下水 交船释放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DJHC6401
40,400DWT

散货船
2025/9/30 2025/10/30 2026/3/21 2026/6/10 2026/11/30

合计担保金额 297.5 297.5 446.25 446.25 1,487.5

b. 尽管有上述约定，甲方对某个造船合同项下某个保函的担保金额将随着该造船合同履

约完成，或甲方已全额赔偿由于该造船合同未履行完成或违约给乙方造成的损失，逐步减少甲

方对该造船合同该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但不影响甲方在其他造船合同和其他保函项下的保证

责任。

3.2应由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的进口设备保证金、保险费、佣金、代理费、汇率损

失以及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为执行主合同应承担的其他费用、手续费、税费等；

3.3主合同中规定由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的义务，并包括不限于因江苏大津重工有

限公司因不能完全履约或违约而致使乙方遭受的任何损失、追索、成本或费用承担的赔偿责任

等。

3.4乙方为实现上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发生

的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登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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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公告费、律师费、税费、银行手续费等）。

3.5甲方向乙方就每一条船对应的每一份造船合同或出口合作合同分别独立地承担保证责

任，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且就每一条船承担的保证责任最高不超过乙方在造船合同下向船东开

具的有效保函金额的 1.1倍。

4、生效方式：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且甲方根据本合同的约定履行公司内部决议程序和

信息披露程序等程序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履行完毕之日止失效。

5、本次对外担保是公司向扬航物资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提供的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的情形。

（三）序号 3《担保（保证）合同》（6艘）主要内容

甲方：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反担保保证人）

乙方：扬州市扬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商贸有限公司（债权人，保函出具方）

被担保方：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债务人）

1、反担保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反担保保证期间：任一主合同项下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履行期限届满之日（以日期

靠后者为准）起 2年。任一主合同展期的，以展期后所确定的合同最终履行期限之日起两年。

3、反担保保证范围及保证金额：

3.1保函金额 3,881.4万美元，或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与乙方及船东在出口合同（出口合

同号：DJ2024JY-161~166，船体编号：DJHC6161~6166）下船舶交付之前所达成的其他保函金

额，该担保金额按照实际生效的保函额度履行，初步大节点计划如下（仅供参考），按照实际

保函生效日为准；

船体号 项目名
第一期款 开工 上船台 下水 交船释放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万美元

DJHC6161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6/09/28 2027/03/29 2027/07/05 2027/10/28

DJHC6162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6/12/28 2027/06/28 2027/10/11 2028/01/20

DJHC6163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7/01/28 2027/08/13 2027/11/25 2028/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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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HC6164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7/05/21 2027/11/17 2028/03/20 2028/07/10

DJHC6165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7/07/05 2027/12/30 2028/05/15 2028/09/18

DJHC6166
6,600吨多用

途干货船
2025/10/20 2027/09/13 2028/03/13 2028/06/30 2028/11/08

单船担保金额 194.07 129.38 194.07 129.38 646.9

合计担保金额 1,164.42 776.28 1,164.42 776.28 3,881.4

3.2应由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的保险费、佣金、代理费以及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为执行主合同应承担的其他费用、手续费、税费等；

3.3若发生船东 Carisbrooke Shipping Holdings Ltd（或甲乙双方与船东（指造船合同中合同

方）在造船合同履约完成前同意并签署相关文件认可的其他受让方，以下简称买方或“船东”）

索赔需退还船东的进度款等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应承担的赔偿款、利息、违约金；

3.4其他，包括：

3.4.1由于船东弃船对乙方所造成的各项损失；

3.4.2 主合同中规定由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的义务，并包括不限于因江苏大津重工

有限公司不能完全履约或违约而致使乙方承担的任何损失、追讨、成本或费用。

3.5主合同项下应由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承担的其他义务;

3.6乙方为实现上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可能发生

的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登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

费、公告费、律师费等，下同，律师费按照江苏物价局、江苏司法厅苏价费〔2017〕113号文

件执行）。

4、生效方式：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5、本次对外担保是公司向扬船进出口、新扬子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提供的反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序号 4《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甲方）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债务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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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期间：

2.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三年止。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分期履行的，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2.2甲方根据主合同的规定要求债务人提前付款的，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向债务人通知的付

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2.3甲方与债务人就提前付款事宜达成新的一致意见的，保证期间为自甲方与债务人确认

的新付款日之次日起三年。

3、保证金额：2,420.11万元人民币。

4、保证范围：

4.1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中约定的主债权金额、逾期罚息、逾期付款违约金、甲方为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公证费、鉴

定费、公告费、税费等费用）以及债务人所有其他应向甲方支付的费用。

4.2甲方对其他担保人权利的放弃或增加，不影响乙方保证责任的承担；债务人以自己的

物提供担保的，甲方无须先行就债务人的物保主张权利，甲方有权先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乙方将不因此提出抗辩。

5、生效方式：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6、本次对外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五）序号 5《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债权人：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苏大津重工有限公司

1、保证方式：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债权的确定期间为自 2024年 11月 1日起（含当日）

至 2027年 4月 30日止（含当日）的期间，即“债权确定期”。主合同的签订日应在债权确定

期内，主合同的履行期限不限于前述期间内。

3、保证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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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范围：本合同的保证范围包括以下全部内容，以下保证范围也可称为担保债务或

担保债权：（1）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对债权人负有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应向债权人支

付的全部租金（包括提前终止情况下加速到期的前述款项）、留购款等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全部

应付款项。上述债务，对于债务人而言即为待清偿的“主债务”，对债权人而言即为待实现的

“主债权”。（2）由于主债务未履行产生的一切迟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因

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律师费、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拍卖费

及其它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规定因贷款利率变化及法律、法规、政策变动而

必须增加的款项。

5、生效方式：本合同在双方签署（非自然人的签署方式为盖章或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自然人的签署方式为本人或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签字）后生效。

6、本次对外担保是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下属各子（孙）公司提供已生效的美元担保金额为 17,059.36

万美元，已生效的欧元担保金额为 10,231.80 万欧元，已生效的人民币担保金额为 121,819.05

万元，总计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349,182.43万元（以 2025年 9月 26日汇率折

算，不包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66.80%。

本次担保合同生效后，总计对子公司已生效对外担保金额折合人民币约为 353,606.74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68.91%。后续经营担保生效情况将根据

实际开具保函情况及保函释放情况进行更新。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含子公司、孙公司）金额为 0。无逾期担保金额或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备查文件

1、天海防务出具的《公司保函》；

2、天海防务与扬中市扬航物资有限公司签署的《担保（保证）合同》；

3、天海防务与扬州市扬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江苏新扬子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 6艘《担

保（保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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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海防务与上海云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保证合同》；

5、天海防务与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